廢（污）水回收使用計畫撰寫說明

· 檢具份數

· 至少應檢具正本一式三份﹙經許可後二份由環保單位存檔，一份檢還事業單位留存﹚。

· 封面

· 申請單位名稱: 填寫貴單位之正式名稱（與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核發之許可、登記、執照資料，或其他證明文件相同之名稱）。

· 管制編號: 填寫地方環保主管機關給予貴單位有關水污染防治之管制編號，包括第一位英文字母其後加上七位阿拉伯數字。﹙首次申請，無管制編號者免填﹚

· 申請日期:填寫本次申請之年、月、日。

· 聯絡人姓名：填寫之聯絡人需與「專責單位主管、專責人員或檢測申報人」為同一人。

· 聯絡人電話：填寫聯絡人員含區域號碼之電話號碼。

· 申請類別：依所申請之種類勾選本次申請係屬新申請或變更，勾選變更者須填寫本次變更次數屬第幾次。

· 申請類型：個別申請者請勾選「個別申請」；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併同申請者，應勾選「併同環境影響評估申請」。

· 頁尾

· 有關「回收使用計畫」每頁資料右下角，需按頁依序標註頁數。

壹、基本資料填寫說明
	項次
	逐項填表說明

	一
二
三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名稱及地址或座落位置

1.地址或座落位置：應與該事業所在地其工廠登記證、公司執照、營利事業登記證上登記地址相同。若新設事業僅有地號而尚未取得地址前，則先填寫地號，待取得地址後再辦理變更。

2a.核准設立登記日期：應與公司執照、營利事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上登記之核准設立登記日期相同。

2b.開始營運日期：填寫事業開始營運生產日期。

3.大門位置之經緯座標：填寫該事業大門所在位置之座標，請參考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出版之伍仟分之一比例尺的相片基本圖所附之橫麥卡脫投影座標﹙TM2度座標﹚概估該放流口所在位置之X、Y座標填入；或逕以全球衛星定位儀﹙GPS﹚測得二度分帶直角座標；其中X座標有效數字為7位﹙小數點佔一位﹚，Y座標有效數字為8位﹙小數點佔一位﹚。

4a.用地類別：參閱附錄之「用地類別代碼表」填寫事業用地類別名稱。如不止一種用地類別，請選擇主要的類別填寫。

4b.代碼：請參閱附錄之「用地類別代碼表」填寫事業之用地類別代碼。

5a.所在工業區名稱：屬於工業區內之納管事業申請水污染防治填入所在工業區名稱；若不位於工業區內，則免填。

5b.代碼：參閱附錄之「工業區代碼表」填寫其代碼。若不位於工業區內，則免填。

6a.郵遞區號前三碼︰請參考「郵遞區號代碼表」填寫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所在地址之郵遞區號前三碼。

6b.鄉鎮代碼︰請參考「鄉鎮別代碼表」填寫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所在地址之鄉鎮代碼。

負責人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地址及聯絡電話

1a.負責人姓名：應與工廠登記證、公司執照、營利事業登記證或其他證明文件上登記之代表人或負責人姓名相同。

1b.職稱：負責人的職務名稱。

1c.身分證/護照字號：填寫負責人的身分證字號（本國人士），或護照字號（外國人士）；但考量政府機關首長為負責人時，基於行政體系已有明確身分認證機制，足資識別，同意以機關關防或印信加蓋於開發單位負責人姓名欄處者，免予檢具身分證影本。

1d.電話號碼：填寫負責人之電話號碼（含區域號碼）。

1e.負責人住址：負責人身分證上登記之戶籍地址。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登記、執照或其他證明文件字號

1a.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別：請依「事業或系統別及其適用管制標準類別代碼表」填寫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別所屬事業別或系統別，屬事業者，填寫依水污染防治法第二條第七款所公告之事業分類，如印染整理業、石油化學業；屬下水道法指定之指定地區或場所者，填寫專用下水道。

1b.代碼：請依「事業或系統別及其適用管制標準類別代碼表」填寫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別所屬事業別或系統別之代碼。

2a.主計處行業別名稱: 參閱附錄之「主計處行業別代碼表」行業別填寫主計處行業別名稱，如事業同時屬兩種以上之行業，則請分別填寫。

2b.代碼：參閱附錄之「主計處行業別代碼表」填寫代碼，如事業同時屬兩種以上之行業，則請分別填寫。

3a.資本額：應與公司執照、營利事業登記證上登記之資本額相同。

3b.員工人數：填寫事業現有全職員工人數（不包含兼職人員）。

4a.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應與營利事業登記證上登記之公司統一編號相同。

4b.工廠登記證號：應與工廠登記證之編號相同，事業如非屬工廠，本欄可免填。

4c.公司執照證號：填寫公司執照證號。

4d.牧場登記證號：填寫牧場登記證號。

4e.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證號：填寫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書字號，例如醫院填寫衛生主管機關許可證件字號﹙例如：北市衞醫字第○○○○○○號﹚。採礦業填寫礦業主管機關許可證件字號﹙例如：礦政採字第○○○○號﹚。砂石業為經濟部核發砂石碎解洗選場及砂石堆置場申請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及廢﹙污﹚水排放或貯留水許可證之臨時證明書等等…
4f.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許可證號：填寫已取得環保機關核發之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許可證字號。

4g.其他證明文件字號：填寫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相關許可、登記、執照以外之其他證明文件字號。




貳、廢（污）水回收使用資料填寫說明

	項次
	逐項填表說明

	一

二


	用水來源及每日設計與實際最大用水量

1.總用水量：指事業在生產過程中取用水源之總量，包括自來水、地下水、河湖海水及其他等取水水源之每日設計及實際取用水量總和。用水量總計之設計最大量為自來水、地下水、河湖海水、其他之設計最大量總和；用水量總計之實際最大量為自來水、地下水、河湖海水、其他之實際最大量總和。

2.自來水：填寫使用之自來水設計最大量及實際最大量。

3.地下水：填寫使用之地下水設計最大量及實際最大量。

4.河湖海水：填寫使用之河湖海水設計最大量及實際最大量。

5.其他：填寫除自來水、地下水、河湖海水以外之用水來源名稱，例如「回收使用水」及其設計最大量與實際最大量。

每日設計及實際總廢﹙污﹚水產生量、回收使用水量彙總表

1.總廢﹙污﹚水產生量：將作業廢水、洩放廢水、未接觸冷卻水、生活污水之設計及實際最大量等進行加總後，分別填入總廢﹙污﹚水產生量之〝設計最大量〞及〝實際最大量〞欄位中﹙單位：立方公尺/日﹚。

2.作業廢水量：填寫與總廢﹙污﹚水產生量有關之設計及每日實際最大製程作業廢水量。

3.洩放廢水量：填寫與總廢﹙污﹚水產生量有關之每日設計及實際最大洩放廢水量

4.未接觸冷卻水：填寫與總廢﹙污﹚水產生量有關之每日設計及實際最大未接觸冷卻水量。

5.生活污水：填寫與總廢﹙污﹚水產生量有關之每日設計及實際最大生活污水量。

6.總回收使用水量：填寫總廢（污）水產生量中，每日設計及實際最大廢(污)水總回收使用量；若無此行為者，請填寫〝－〞。

7.其他：若有其他行為，請註明在本欄，並說明其每日設計及實際最大總水量；若無此行為者，請填寫〝－〞。




叁、回收處理編號R         填寫說明
	項次
	逐項填表說明

	叁

一
1.
2.
3.
4至5
6

	回收處理編號：請將所有之回收使用之來源依序編號為R01、R02……等，若有一處以上回收使用之來源，請依本頁格式自行影印本欄內容另頁填寫。

回收使用水量資料
製程使用：填寫用於製程回收使用之設計最大總水量、實際最大總量。

冷卻使用：填寫用於冷卻回收使用之設計最大總水量、實際最大總量。

廢棄物掩埋場使用：填寫用於廢棄物掩埋場回收使用之設計最大總水量、實際最大總量。

其他用途：填寫用於其他用途回收使用之設計最大總水量、實際最大總量。

合計：填寫合計用於回收使用之設計最大總水量、實際最大總量。




肆、每日設計及實際最大用水量、廢﹙污﹚水產生量、回收使用水總水量平衡與回收流程示意圖填寫說明

	項次
	逐項填表說明

	
	請依據實際狀況繪製每日設計及實際最大用水量、廢﹙污﹚水產生量、回收使用水總水量平衡與回收流程示意圖




伍、文件檢核表填寫說明

	項次
	逐項填表說明

	一

二

 三


	注意事項：文件檢核表係提供申請者勾選、確認應檢具之相關水污染防治措施資料及相關附件是否齊全，申請者需勾選並檢附附件資料並依序編號，所附圖件及影本以A4紙張大小之規格製作或影印，內容應清晰可判讀。

基本資料

· 「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事業、指定地區或場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平面配置圖」、「事業、指定地區或場所附近相關位置圖」均需勾選及檢附，並依據實際狀況檢具及勾選有關「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相關許可、登記、執照或其他證明文件影本」，並自行註明附件編號。

· 事業、指定地區或場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平面配置圖：請附圖說明事業內部相關作業區、污染防治措施區並標明取水口、廢﹙污﹚水放流口、逕流廢水或雨水口、貯留、稀釋、污泥儲存以及主要道路、大門口等重要設施之實際配置位置

· 事業、指定地區或場所附近相關位置圖：請附圖說明以事業為中心2公里範圍內之放流水承受水體流向、地形、方位、主要道路、建築物名稱，及明顯地標等

廢﹙污﹚水回收使用資料附件

· 回收使用至製造、操作、廢（污）水處理流程或廢棄物掩埋場將滲出水回收至掩埋面者之回收水質不需處理至放流水標準。

· 非屬上述行為之回收使用，其水質需符合放流水標準始得回收使用，需檢附「回收使用水質符合放流水標準之水質檢驗報告」，並需註明該附件編號。

其他資料及證明文件

· 依法應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者，應另檢具「主管機關審查核准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之核定文件影本，及其與水污染防治措施有關之核定事項、承諾事項文件影本」，並需註明該附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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